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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25日 国质检执[2006]222号）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现将《2006年执法打假工作方案》印发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附件：2006年执法打假

工作方案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整顿规范市场经

济秩序工作部署，2006年执法打假工作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将食品

质量安全放在第一位，组织开展食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百

千万工程”，突出抓好食品、农资、建材、 “黑心棉”、 “

土锅炉”和保护知识产权等专项打假整治，加强基层执法机

构和执法装备建设，推动行政辖区打假责任制的全面落实，

不断探索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长效工作机制，进一步实现

对制假活动“早发现、早查处、早报告、早控制”的目标。 

一、切实履行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职责，严厉打击假冒伪劣食

品违法行为 (一)实施食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百千万工程”

。为达到每个省务求基本解决一批地区、一批食品的假冒伪

劣问题的目标，着力从7个方面抓好工作落实： 1．确定整治

目标。已确定“百区、千点、万户”工作目标的省(自治区、

直辖市)，要按照原定方案，继续抓好落实。尚未确定工作目

标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要结合当地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普

查建档情况，确定新的整治工作目标。 2．逐级分解任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要将确定整治的重点



区域(县、市城乡结合部)、重点加工点(一地一品或一地多品

的村镇)、重点加工户(小作坊和黑窝点)及其加工的食品，按

照属地管辖原则，逐项分解落实到负有整治责任的县、市局

。省级或市级局要确定重点，挂牌督促整治。要将2005年基

本解决假冒伪劣问题的一批重点区域、重点加工点和重点加

工户，列入考核对象，加强指导和督促，确保按期全面完成

整治任务。省级局要树立专项整治的先进典型，市级局要帮

助问题突出的县级局抓出先进典型。 3．制定具体措施。县(

市)局要对列入整治对象的重点区域、重点加工点、重点加工

户，明确整治措施：一是质量安全保证书要签订到每个加工

户，明确每户不得使用非食品原料，不得使用已知的非食品

原料名称，同时明确每个加工户的监管、协管责任人。二是

会同重点加工点(村镇)所在乡镇政府，落实区域监管和辖区

打假责任制，明确乡镇分管领导、村组协管员和县级局监管

员，确定具体的整治目标和预期效果。三是协调城乡结合部

重点整治区域各有关工作部门和基层政府，制定整治方案，

明确各自职责。四是明确每项整治目标的完成时限，对拟基

本解决假冒伪劣问题的重点整治对象，实行月进度考核。以

县(市)局为主组织实施，省级局主要是考核年内必须完成的

整治目标和任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